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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25-082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30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30日 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3号楼东华合创大厦16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因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和主持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会过

半数董事推举董事林文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7人（包括由股东代表代为出席的股东，下同），代表股份1,

118,736,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0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09人，代表股份 50,
270,8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83%。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1,91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1,169,007,16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4690%。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含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外的中小股东1,909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0,270,8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683%。

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62,63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50%；反对5,

374,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8%；弃权996,5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3,899,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7.3262%；反对5,374,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15%；
弃权996,5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2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昆、刘海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署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008 股票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25067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神州高铁”）分别于2025年2月26日、2025年3

月14日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的
议案》，2025年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28亿元的授信担保
合同额度。其中，公司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3.5亿元，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5亿元,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授信
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亿元。详情参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7日、2025年3月1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相关公告。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近期就子公司武汉利德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利德”）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东湖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开展业务签署了合同，担保金额为4,510万元。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获批且有效的对武汉利德的担保额度为70,000万元，本次担保后武汉利德可
用担保额度为34,490万元。目前，公司对武汉利德的担保余额合计为35,51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名称

武汉利德

成立日期

2002.05.20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201007375
23543Q

注册地点

洪山区北港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明

注册资本（万
元）

12,000
主营业务

轨道交通钢轨检修装
备、专业维保与服务

公司直接持有武汉利德100%股权，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1）被担保人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武汉利德

资产总额

105,952.49
负债总额

60,763.91
净资产

45,188.58
或有事项涉及的

总额
1,778.65

营业收入

25,394.89
利润总额

5,958.37
净利润

5,864.70
（2）被担保人2025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武汉利德

资产总额

92,681.62
负债总额

57,671.54
净资产

35,010.08
或有事项涉及的

总额
591.18

营业收入

9,971.20
利润总额

-18.57
净利润

-156.94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

农业银行

被担保人

武汉利德

担保人

神州高铁

授信担保总额

4,510万元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8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92.38%。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8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3.26%，其中，子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3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75%。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等情况。

五、备查文件
神州高铁与农业银行签署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5-08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

30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紧急情况下召开的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会议当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发送，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朱保国先生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元”）的实际控制人并担任其董

事长，且朱保国先生与朱琳琳女士系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朱琳琳女士持有深圳市心有毛孩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心有毛孩”）99.99%的财产份额；林楠棋先生担任健康元董事及总裁；

邱庆丰先生担任健康元董事、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唐阳刚先生为毛孩子动物保健（广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毛孩子”）的董事。健康元为所议交易的股权出让方，心有毛孩为所议交易的股权受让方

及增资方；毛孩子为所议交易的标的公司。因此，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朱保国先生、林楠棋先生、

邱庆丰先生及唐阳刚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健康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朱保国先生为公司及健康元的实际控制人，且担任健康元董事长，

林楠棋先生担任健康元董事及总裁，邱庆丰先生担任健康元董事、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唐阳刚先生

为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美生物”）、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

蓝宝”）、毛孩子董事，陶德胜先生为广东蓝宝董事。健康元、圣美生物、广东蓝宝、毛孩子为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交易对方。因此，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朱保国先生、林楠棋先生、邱庆丰先

生、陶德胜先生及唐阳刚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丽珠单抗2026年度持续关连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涉及关连交易。因健康元间接持

有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的股权比例为22.58%，

朱保国先生为健康元董事长，林楠棋先生担任健康元董事及总裁，邱庆丰先生担任健康元董事、副总

裁及财务负责人，唐阳刚先生为丽珠单抗的直接控股股东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董

事，冉永梅女士为丽珠单抗的副总经理，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连董事朱保国先生、唐阳刚先生、林楠棋

先生、邱庆丰先生及冉永梅女士均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拟公开要约收购越南 IMP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公开要约收购越南 IMP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夏雨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自自其取得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之日起至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电子呈交系统授权人士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将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电子呈交系统（以下简称“ESS系统”）第二授权人士由李笑雨女士变更

为彭婷女士。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之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25-074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了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提案，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会的议案》，董事会决定于2025年12月30日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3日公告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
071）。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下午2:30开始

（2）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凤翔路20号黑芝麻大厦20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玉珺先生

5、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30日 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情况如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分类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其中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股东人数（名）
595
14
581
582
1

581

持股数（股）
277,444,817
273,291,963
4,152,854
4,558,354
405,500
4,152,854

占总股本比例
36.8509%
36.2993%
0.5516%
0.6055%
0.0539%
0.5516%

2、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大成（南
宁）律师事务所的林忠明律师、贝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和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编
号

1.00

提案
名称

《关于拟变
更会计师事
务 所 的 议

案》

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 中 中 小
股东投票

273,291,963
4,152,854

277,444,817
4,558,354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票

同意票数（股）

273,291,963
3,546,202

276,838,165
3,951,702

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100.0000%
85.3919%
99.7813%
86.6914%

反对票
反对票数

（股）

0
517,452
517,452
517,452

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0.0000%
12.4602%
0.1865%
11.3517%

弃权票
弃权票
数（股）

0
89,200
89,200
89,200

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0.0000%
2.1479%
0.0322%
1.9568%

审 议
结果

通过

（二）关于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的说明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并按

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公司已单独披露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林忠明律师、贝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14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具体如下：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同意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现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工作需求等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30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
3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1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钟民先生因有其他公务无法出席，由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兼总裁侯占军先

生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4 人，代表股份 189,065,2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0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24,108,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7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1人，代表股份64,956,6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49%。
2、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3、公司聘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朱卫江、齐佳惠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会议

推举了法律顾问朱卫江、齐佳惠律师和股东代表于占兵先生、周含女士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1.00关于变更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34,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8%；反对1,015,82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3%；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1,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812%；反对1,015,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107%；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1%。

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齐佳惠；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股东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3、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4、主持股东会的推举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5-138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共同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的产业基金筹备过程中存在可能因合伙人未能缴足认缴资金等原因，导致基金

未能足额募集的风险，实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2、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公司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风险敞口

以投资额为限，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的承诺。本次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行业周期、监
管政策、宏观经济、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出现无法实现预期收益、出现亏损或
不能及时有效退出风险。

一、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宁波联创永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
商毅软件有限公司、上海佳妮佳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厉冉、重庆宗申投资有限公
司、嘉兴东裕投资有限公司、安徽两江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省人工智能
主题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签署了《安徽浚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
伙协议》，设立安徽浚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股权投资基金”），其中，公司
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1.5亿元人民币。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拟共同发起设
立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股权投资基金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取得《营
业执照》，并已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共同发
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2025-067、2025-081、2025-088、2025-099、
2025-112、2025-118、2025-127）。

二、进展情况
目前股权投资基金正在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权投资基金的后续进展情

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2025-030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单小东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华山路2289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方式；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12月3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0人，代表股份总数315,754,0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61.832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314,713,6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61.62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99 人，代表股份 1,040,4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2037%；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199人，代表股份1,040,40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2037%。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对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12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5%；反对584,9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弃权44,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659%；反对584,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233%；弃权44,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08%。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2日的《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由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及见证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规则的有关规定，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的《关于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2025-031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2月30日

15:0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单小东先生主持。会
议通知于2025年12月26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
事6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和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和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

1.1《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问责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7《关于修订＜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8《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2024年度负责人薪酬兑现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钱双喜回避表决。
3.《关于2022-2024年度负责人任期激励薪酬兑现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钱双喜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0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债务确认及还款协议》到期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翔思悅”）的股东樟树市拓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拓美投
资”）及樟树市云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署《关于北京轩
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司以现金27,300万元
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悅75%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年7月25日，公司与轩翔思悅的少数股东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再次签订《关于
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以现
金 9,100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悅 25%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轩翔思悦 100%的股
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
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协议约定公司需于2019
年4月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19年2月26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同意拓美投资
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云昊投资将其在《补充
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以明确公司与交易各方的债权债务
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2019年4月25日，公司与上述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
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协议约定公司需于2020年
4月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20年4月23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进行友好协商后，各方签订《关于北
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协
议约定未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及利息、付款时限延期至2020年7月31日。

后公司未能于协议到期日支付相关本金及利息，分别于 2020年 8月 11日、2020年 12月 3日、
2021年8月30日、2022年6月1日、2022年11月3日、2023年3月7日、2024年4月25日与崔佳、肖诗
强签订了《还款延期协议》、《还款延期协议之二》、《还款延期协议之三》、《还款延期协议之四》、《还款
延期协议之五》、《还款延期协议之六》、《还款延期协议之七》，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2020-082；2021-061；2022-034；2022-074；2023-015；2024-033）。

2025年1月14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签订《债权债务确认及还款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公司
在 2024年完成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用募集资金偿还崔佳、肖诗强部分股权投资款人民币
12,450万元；同时各方约定将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支付股权收购款人民币50,284,631.95
元延期至2025年12月31日前支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签订＜债权债务确认及还款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交易对方之一肖诗强为公司时任副总裁，肖诗
强视同为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预计无法于协议到期日（即2025年12月31日）前支付上述本金及利息。目前，公司正在与

崔佳、肖诗强就协议展期及本金利息支付进行友好协商，双方已形成初步共识，尚待进一步达成一致
意向。待相关事项最终确定后，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对应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情况暂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如双方未能最终签订展期协议，

公司将积极筹措资金偿还相关债务，并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25-056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近期根据税务部门的要求，对

相关涉税事项开展了自查，需补缴税款，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税收自查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至2025年需补缴增值税及附加税、企业所得税等3,461.00万元，并

缴纳相应滞纳金1,569.94万元，合计5,030.94万元。

二、补缴税款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完毕，不涉及税务行政处罚。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上述补缴税款及滞纳金

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公司及子公司补缴上述税款及滞纳金将
计入2025年当期损益，预计将影响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30.94万元，最终
以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25-111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竞买海城锐海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竞买项目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海城锐海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参与竞买海城锐海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公司全资下属企业东方新能（北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能企管中心”）拟通
过参与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竞购锐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电投资”）持有的海城锐海新能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锐海”）100%股权，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策并签署与
本次竞买相关的协议。

二、进展情况

根据董事会的决议及授权，新能企管中心向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提交了海城锐海100%股权的摘
牌申请。近日，新能企管中心收到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送达的《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确认新能企管
中心具备海城锐海100%股权的受让资格。

三、后续安排及风险提示
1、新能企管中心已按照《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要求，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付至天津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指定结算账户。后续，公司将持续推进对标的公司的各项调查工作，并根据交易进程推
进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事宜。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交易方案正在进一步磋商，最终的交易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公司将根
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进程，再次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相关事项。

3、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5-52号
债券代码：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发来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方正承销保荐作
为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已于
2021年12月31日届满；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方正承销保荐继续履行募集资金相关的持
续督导职责。方正承销保荐原委派蒋卓成先生和陈立国先生作为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鉴
于蒋卓成先生离职，不再继续履行本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方正承销保荐决定由保荐代表人王文雯

女士（简历附后）接替蒋卓成先生担任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履行对
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负责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变更为王文
雯女士和陈立国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
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蒋卓成先生在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王文雯女士简历
王文雯：现任职于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融资业务一部，保荐代表人，从事投资银

行业务4年。先后作为项目组核心成员参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项目、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等项目。

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5-57
股东关于减持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达到1%的公告

股东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今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其于2025年12月2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24,
58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减持后，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46,39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5%。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吉林化纤
□上升 下降R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1007室

2025年12月29日
2025年12月2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24,58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减持股数（万股）
2,458.8700
2,458.87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7,098.2200
17,098.2200

是R 否□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了预先披露，详见公司2025年11月14日披露《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2025-48），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6.95
6.95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0420

有□ 无R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4,639.3500
14,639.3500

减持比例（%）
1.00
1.00

占总股本比例（%）
5.95
5.95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5-084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上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通知，获悉上峰控股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解除

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峰控股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30,400,000
30,4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9.46%
9.46%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3.14%
3.14%

起始日

2024.12.26
-

解除
日期

2025.12.29
-

质权人

浙 江 诸 暨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峰控股及其
一致行动人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21,479,293

321,479,293

持股比例

33.16%

33.16%

累 计 被 质
押数量

111,700,
000

111,700,
000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4.75%

34.75%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52%

11.5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0

0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0

0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0

0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